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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急救 

 

突如其來的不幸事故，無論是意外，蓄意的侵犯，襲擊或大自然災難，除了引致

生命危險和身體損傷以外，在人心理，精神上所造成的壓力和創傷也不容忽視。

就算身體並沒有受傷，這些經歷也可以在心理上留下長久的傷痕。急救員如能適

當運用 心理急救 – 事發後即時的心理支援 –可以幫助遇事者應付這些突變 。 

 

 

心理急救的目的: 

1. 照顧即時的心理需要。 

2. 促進遇事者更有效應付事故，解決問題，恢復信心。 

3. 識別有需要人士，及早轉介作進一步跟進。 

 

 

遇到創傷壓力的普遍反應:  

這些強烈的反應不代表病態，而是面對不尋常事情的正常反應，若處理得宜，隨

着時間過去 - 大約二至四星期後，通常都會慢慢平伏下來。 

• 身體方面: 心跳加速、頭暈、嘔吐/作嘔、出汗、顫抖、身體疼痛、疲乏、食

慾不振、失眠。 

• 認知方面: 難集中精神、記憶力減退、思想遲緩/混亂、判斷力減弱、精神恍

惚、未能相信事情發生。 

• 情緒方面: 震驚、恐懼、焦慮、煩燥、憤怒、難過、悲傷、內疚、麻木。 

• 行為，社交方面: 立不安、易發脾氣、易與人産生磨擦、孤立自己、增加使

用藥物或煙、酒、咖啡。 

 

 

嚴重的壓力反應: 

出現以下的現象便需要盡快給予支援和進一步觀察。要注意日後會較容易出現長

遠的心理社交問題。應及早尋求專業協助。 

• 行為、情緒或思維出現持續困擾，並帶來溝通、工作、人際關係或自我照顧

能力的下降，例如迷失方向、神智迷亂、失憶、事故片段困擾地重覆在腦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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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浮現、出現幻覺、奇怪思想、極度恐慌、抑鬱、不受控制地過份活躍、呆

滯沒有反應、濫用煙酒/藥物、暴力行為或自毁傾向。 

 

 

心理急救的對象:  

除了親歷事故的生還者，受事件影響而容易出現壓力反應的還有: 

• 與遇事者關係密切的親人,朋友。 

• 目擊事件發生的人。 

• 救援人員。 

 

 

心理急救的要旨: 

1. 評估，識別需要協助的人 

• 觀察什麼人可能受事故影響而出現了創傷壓力的反應，需要協助。 

• 識別高危人士，及早提供進一步的心理支援或轉介。 

 

2. 建立聯繫 

• 先打招呼，介紹自己崗位，任務。離開前也要告知遇事者。 

• 協助遇事者(特別是小童)聯絡親屬，或一向可給予他支持的人。 

 

3. 保護遇事者  

• 為防止進一步的創傷，應避免遇事者繼續注視事故情況，或被傳媒追訪，被

圍觀者好奇的觀看。盡可能帶他們離開現場或到有遮掩的地方。 

 

4. 協助了解現況，準備未來 

• 簡單客觀的講述發生了什麼事，協助他了解當下的事實處境。 

• 讓遇事者有心理準備將會遇到的情況，例如被送院，急救員會陪伴至救護車

到達。 

 

5. 陪伴，給予支持 

• 表達同理心 –要讓遇事者感受到你可以設身處地了解他個人的需要和感

受。  

• 詢問遇事者有什麼需要，給予實際援助。 

• 用心聆聽遇事者想表達的事情/心情，也尊重他會有不願談及的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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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教育，提供資料 

• 若遇事者沒有出現嚴重的壓力反應或不恰當的應變，讓他明白面對這樣不尋

常的事故，他的壓力反應是正常，是可以理解的。 

• 肯定和鼓勵遇事者對事件所作出的有效應變。 

• 討論或同時提供單張簡介創傷事故造成的普遍壓力反應，處理辦法，和假如

有需要進一步協助的資料。促進適應事故後的生活。 

 

救援是一項很有挑戰性，也要面對很大壓力的重要任務。急救員不要忽略好好對

待自己，培養自己應付壓力的技巧和支援網絡。若急救員參予過嚴重事故的救援

或心理急救，也得找人好好傾訴和接受適當的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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